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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承接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收费标准(机动车鉴定评估)

根据《价格法》《资产评估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现就承接人民法院委托机动车鉴定评估制定如下收费标准，报河北省机动车鉴定评估行业协会备案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	专业类别
	序号
	鉴定评估项目
	收费标准

	机      动      车         评           估
	1
	价值评估
	按照价值的3%（不足3000元按3000元收取）

	
	2
	事故损失评估
	按照损失价值的5%（不足3000元按3000元收取）

	
	3
	贬值损失评估
	3000元/辆

	
	4
	停运损失评估
	3000元/辆

	
	5
	事故后残值评估
	3000元/辆

	
	6
	车涉物品评估
	按照物品价值的3%（不足3000元按3000元收取）

	机      动      车                     技            术           鉴 
定
	1
	车辆属性鉴定
	3000元/辆

	
	2
	电路、电子、电器系统鉴定
	15000元/辆

	
	3
	动力系统（发动机）鉴定
	13000元/辆

	
	4
	传动系统（变速箱）鉴定
	11000元/辆

	
	5
	底盘悬架行驶系统鉴定
	9000元/辆

	
	6
	车身、大梁系统鉴定
	7000元/辆

	
	7
	内饰鉴定
	5000元/辆

	说明：
1.技术鉴定主要包括：对车辆及零部件技术状况鉴定；对事故车、水泡车、火烧车等事故形态和形成原因鉴定；车辆损坏、更换维修项目与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、关联性、合理性鉴定；车辆故障及损坏原因鉴定；维修后车辆的零部件品质及技术状况鉴定等。机动车技术鉴定累计收费最高不超过四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如遇路途往返超过100公里或疑难复杂工作量较大时，收费标准可适当上浮，但不得超过20%。
3.出庭费用按照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河北省司法厅联合印发的《鉴定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条款收取。




